
一包：浩勒图高勒镇：飞机防治面积50万亩、   合计60万元；
二包：浩勒图高勒镇：飞机防治面积50万亩、   合计60万元；
三包：吉仁高勒镇：飞机防治面积42万亩、     合计50.4万元；
四包：吉仁高勒镇：飞机防治面积43万亩、     合计51.6万元；
五包：高日罕镇： 飞机防治面积50万亩、      合计60万元；
六包：巴彦花镇： 飞机防治面积50万亩、      合计60万元；
七包：乌兰哈拉嘎苏木50万亩（包括巴彦花镇20万亩）    
飞机防治面积50万亩、         合计60万元；
八 包：乌兰哈拉嘎苏木： 飞机防治面积55万亩、   合计66万元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390万亩；        总计468万元

服务方要求：1.西乌旗草原工作站向作业服务方提供作业图和防治药剂，作业区嘎查负责提供适宜飞行作业的场地、配药用水和水车。服务方自行负责机组人员接送和食宿。
2.投标公司必须拥有服务固定翼或直升机、轻型飞机所有权，飞机具有适航证、国籍登记证、电台执照、飞机上的喷字与投标公司名称一致。如果是A2C或M4机型，至少2架（含）以上进行作业服务，中标公司提供航运批文。
3．所有飞行员必须具有飞行执照。
4.防治时间为6月上旬至7月初。
5.作业前，为了达到防效要求，中标公司机组人员必须对蝗虫防治作业区进行防治面积、虫密度、危害程度以及草地高度、盖度、地形和地貌情况详查。
6.为避免漏喷现象，按照机载药箱承重量、每亩喷雾量在110克以上进行计算每架次飞行面积，飞行作业前需规划好航线，每个航线两侧均标注坐标，经草原工作站审核后输入到飞机上的GPS，按航线飞行作业。每个嘎查的防治作业结束后把真实航迹图交给草原工作站。
[bookmark: _Toc10642]7.防治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开展防效监测评估调查，生物制剂防治效果达80%以上。
8.服务方对药剂按照国家标准规范保存使用，因不当操作造成药剂失效，服务方承担不良后果。
9.服务方按划定的作业区域开展防治作业，发生一切事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10. 在每种药剂使用前必须试飞防效合格后方可大面积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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